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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一、假設甲縣政府為方便其外地工作縣民補領國民身分證件，與乙市政府協商研議「協助

代收申請及代發新國民身分證件實施計畫」，擬由乙市政府所轄戶政事務所，代為
收受設籍甲縣縣民之補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案件，並轉寄至其戶籍所在地之甲縣戶政
事務所製作證件後，再由乙市受理地之戶政事務所代發新證。試問：上開甲縣政府

將其「代收申請及代發新國民身分證件業務」委由乙市政府辦理乙節，於甲縣政府與
乙市政府間，究屬權限之委託或委辦，抑或屬職務協助之關係？請申論之。（25 分） 

二、平均地權條例第 46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之土地，應經常調

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
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一月一日公告，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
現值之參考；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試

問：對於上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為「土地現值之公告行為」，主張權利受有影
響之人民，應如何尋求救濟？（25 分） 

三、汽車駕駛人甲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之測試檢定處所，拒絕接受酒測測試，主管機關遂依同條例同條第 4 項規定，
對甲作成裁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吊銷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四小時之
裁決，並於裁決書中記載「依同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甲於三年內不得考領

駕駛執照」。試問：上開裁決書中關於「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記載，是
否為行政處分？請申論之。（25 分） 

參考法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35 條第 4 項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

稽查，或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吊銷

該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該駕駛執照，並不得再

考領。 

第 67 條第 2 項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前段、第四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

得考領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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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民國 92 年 11 月 6 日工程企字第 09200438750 號函（以
下稱 A 函），規定將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情形，認定為符合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之「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違反廠商所繳押標金
應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應予追繳。試問：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即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得否以發布行政函釋（即上述 A 函）方式，補充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
第 8 款規定之內容？（25 分） 

參考法條 
政府採購法 
第 31 條第 2 項 
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

並予追繳︰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六、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金轉換為保證金。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第 50 條第 1 項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

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六、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